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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经验主义的方法，休谟论证道德源于情感而非理性，同情是道德的基础。作为道德基础的同情是基于

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具有普遍性。同情的道德基础作用在道德的效用原则实现中得到体现。坚持同情的旁观者立

场，需矫正个体同情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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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艺复兴后，对道德合理性的重新论证有理

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方法理路。英国思想家休谟以

其人性论为基础，以基于习俗与习惯的经验主义方法

为依据，构建了他的道德情感学说体系，论证同情作

为道德基础的地位与作用。麦金太尔看到休谟对道德

合理性论证的努力，但他同时认为休谟在道德合理性

论证上是失败的，认为休谟的同情原则在理论上只是

一种“哲学上的虚构而已”。[1](63)我们认为这一评价是

有失偏颇的。在休谟那里，作为道德基础的同情原则

是基于“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它克服了个体同情的相

对性、差异性，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休谟基于“旁观

者”立场的道德同情理论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具有

重要意义。 
 

一、“理性是情感的奴隶”：同情原则的 
人性基础 

 

人性的设定本身是构建道德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前

提。休谟把人类一切精神统称为“知性”，并区分为“印

象”和“观念”两个部分，分别构成经验和理性的对象。

印象相较于观念而言，具有优先性，印象是观念的原

因。情感、欲望和情绪则作为印象的组成部分，与观

念、理性相对，是行为的直接推动力。休谟摈弃同时

代理性主义伦理学派的习惯看法，反对把更多理性的

盘算和深谋远虑归之于人性，强调情感是道德行为的

推动力，主张道德导源于情感，而不是理性。 

道德导源于情感，而不是理性，情感是道德的基

础，这是休谟道德理论的核心主题。为此，休谟提出“理

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

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2](453)休谟承认

理性在几乎所有道德规定和道德推论中都是发挥作用

的，但他同时强调理性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休谟看来，

理性包括观念的比较和事实判断两种，它们能揭示和

发现关系，但道德感却不在于这些关系的揭示与发现。

理性的逻辑推导或事实判断能够帮助人们形成观念上

的意见，却不能形成道德区别，不能直接影响人们的

实践行为。理性关涉事实判断，关乎真伪，而道德属

于价值判断，关乎善恶。因此，道德不可能导源于理

性。单独的理性并不足以产生任何道德的谴责或赞许，

不能成为道德行为的直接推动力，“理性给我们指示行

动的诸种倾向，人道则为了有利于那些有用的和有益

的趋向作出一种区别”。[3](138)因此，道德以情感为基

础，它并不是理性判断的结果。 

情感作为道德的基础，最直接的表现是道德的善

恶区分与人的苦乐感直接相关，给人带来快乐感受的

是值得赞许的，是善的；给人带来痛苦感受的是被谴

责的，是道德上的恶。休谟指出，人们之所以能够形

成对行为夸奖或责备、赞许或谴责的一致性，形成关

于道德善恶的区分，就在于人性中蕴含着一个最强大

的原则即同情原则。同情使人们产生对他人快乐或痛

苦的共感，并因此激发人们或善或恶的道德评价，激

发人们的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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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旁观者”的同情：同情作为道德 
基础的内涵 

 

在休谟那里，“同情”是一种自然的情感，也被称
为“仁爱情感”、“人道情感”、“道德感”，指“与他人的
同胞感(a fellow-feeling with others)”，[3](70)意味着一个

人的幸福或苦难的感觉，总是别人在某种程度内能感

到的。正是基于同情，人们实现了情感间的共通、共

鸣和相互传达，形成对行为的赞美或谴责。① 
共通性是同情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罗尔斯指出，

休谟的同情使得我们具有“关于另一个人的感情的观
念，那个观念活跃到足以成为在我们的内心的相同的

情感”。[4](117)也就是说，在休谟那里，作为道德基础

的同情就是一种“共鸣的情感”，是全人类所“共通的情
感”，它导致共通性的感觉。而其共通性的基础就在于
人们“必定对凡是有用于和有助于人类的东西、而非对
有害的和危险的东西做出一种冷静的优先选     
择”。[3](124−125)同情是人们在人类的幸福和社会公共福

利问题上形成的共通感。同情使得人们做出一般性的

道德判断成为可能。 
普遍性是同情的第二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休谟指

出，没有人是与他人的幸福和苦难绝对地漠不相关的，

他人的幸福或苦难总是在我们心里自然产生一种快乐

或痛苦。同情是人人共有的情感，它可以扩展至全人

类，甚至使“最遥远的人们的行动和举止按照它们是否
符合那条既定的正当规则而成为赞美或责难的对 
象”。[3](125)同情意味着对人类幸福和社会公共福利的

自然趋向是人类从古至今的普遍追求，是存在于一切

人之中的普遍能力。 
休谟指出，惟有具备共通性和普遍性、综括力这

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才属于他所说的同情，惟有这样

的同情才使其成为一般的道德基础。但是不难发现的

是，人们对于与己相似的人、与己亲近的人、在文化

或语言方面与己相似的人通常会给予更多的同情，同

情也存有偏私性、特殊性。如果人们从这样的特殊性

出发来考察人们的性格和人格，那么人们连互相的交

谈都会成为问题，更不可能形成一般性的判断。为此，

休谟指出，生活中人们总通过经验改正情绪，使得人

们依据“稳固的”、“一般的”观点对事物做出较稳定的、
一般性的判断。[2](624)同情的偏私性、特殊性需要得到

改正。一般性、普遍性的观点要求人们同情受到行为

者行为最直接影响的那群人，并且忽略我们自己的特

殊利益，也就是要求人们以一种“旁观者”的观点和立

场做出判断。作为道德基础的同情是“旁观者的人道感
受”，[3](82)是一种基于“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它克服了
同情的偏私性，是建立在对人类幸福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共通感觉基础上的、以人类幸福和社会公共福利为

判断依据的立场和观点，具有普遍性、一般性。 
 

三、效用原则：同情作为道德 
基础的作用体现 

 

在人性趋乐避苦的基本假设下，休谟指出同情是

基于一种苦乐感，带来快乐感受的将受到赞许，而带

来痛苦感受的则会遭到谴责。快乐和痛苦感受得以发

生的源泉和原则是：对他人或社会有用、对我们自己

有用、直接令我们自己愉快、直接令他人愉快，归结

起来即是效用原则或愉快原则。效用原则是基于一种

外在考察，而愉快原则是一种内在感受。令人愉快的

常常是因为给人以效用感受，因此，区分善恶的苦乐

感受的源泉归结起来就是效用原则。在休谟看来，效

用原则是道德价值评判的基础和基本依据。那种对人

类的幸福或苦难的同胞感即基于“旁观者”立场的同
情，就是对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用的感受，坚持效用原

则就是确定对公共利益和效用的反思产生敬重或道德

赞许，“一般而言，有用性这个因素具有最强大的效能，
最完全地控制着我们的情感”。[3](55)这样，同情原则获

得了客观的社会性依据，社会效用、公共利益成为道

德之最高价值所在。 
休谟通过完整阐述道德的源泉和原则体系，揭示

了同情在道德决定中的基础作用，他说：“我们必需完
全说明效用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从人类本性中最著

名最公认的原则推演出来。”[3](64)具体来说，对于“对
他人或社会有用”的品质，无论是“自然的道德”(比如
仁爱)，还是“人为的道德”(比如正义)，其道德价值在
于它们所具有的公共效用性，令人们感到愉快，抓住

了人们的某种自然感情即同情，自然地会受到普遍赞

许和尊重；对于“对自己有用”的品质，其道德价值主
要不是因为它们自身直接具有的有用性趋向，不是因

为“对自己有用”，而是因为“令他人快乐”，因为同情
会让人们关注他人的幸福和苦难；而对人类的幸福或

苦难的同胞感，也使得那些“直接令我们自己愉快的品
质”因其能够直接传达给那个拥有它们的人以快乐而
获得道德价值；至于“直接令他人愉快的品质”，其本
身恰就是德性的本性所在，因为“德性的本性、其实德
性的定义就是，它是心灵的一种令每一个考虑或静观

它的人感到愉快或称许的品质”，[3](114)德性之所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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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赞许恰是它令人愉快的属性。显然，以上与道德的

源泉或原则相对应的、有价值的品质都是藉着同情情

感而被推崇为德性的。这样，基于“旁观者”立场的同
情在个体的特殊利益与社会普遍效用之间架起了桥

梁，为公共效用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休谟效用原则中的效用并不是指

一种实际的结果，而是一种关于效用的经验感受。休

谟主张把目的圆满实现所依赖的各种外在的“幸运的
条件”与人的“善良的心理倾向”分开。幸运地实现了目
的的行为给人较强的快乐，并且引起“较为生动”的同
情，但并不因此就是“更善良的”。[2](628)休谟明确主张

要依据动机而不是依据结果来进行道德评价。他说：

“任何一个对象就其一切的部分而论，如果足以造成任
何令人愉快的目的，它自然就给我们以一种快乐，并

且被认为是美的，纵然因为缺乏某种外在条件，使它

不能完全有效。”[2](627)这种对动机的考察是建立在基

于“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基础上的，是借助“想象”看其
是否自然地倾向于有益社会，休谟指出：“想象有一套
属于它的情感⋯⋯这些情感⋯⋯与情感对象的真实存

在无关。当一个性格在每一方面都适合于造福社会时，

于是想象便容易由原因转到结果，而并不考虑还缺着

使原因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某些条件。”[2](627)在论述这

一问题时，休谟还饶有兴趣地列举“树由果知”的例子：
一颗桃树比另一桃树好，是因为它结出更多更好的果

实，尽管它的桃子在完全成熟之前已遭蜗牛或害虫所

毁坏，对它的称赞也是一样的。[3](79)休谟从动机考察

效用的道德评价理论，突出了同情作为道德基础的作

用。 
 

四、同情的客观实存性及个体同情 
程度差异性的矫正 

 

同情原则是客观实存的。“一切事物总是呈现给我
们以人类的幸福或苦难的景象，并在我们胸中激起快

乐或不安的同情活动。在我们的严肃的工作中，在我

们的轻松的消遣中，这条原则一直发挥着它的能动的

效能。”[3](72)休谟指出，没有人会如此漠不关心其同胞

的利益，以至觉察不出由于行动和原则的不同倾向而

造成的道德的善恶区别，同情的程度“可以是争论的主
题”，但同情的“实存的实在性”必定是每一种理论或体
系都予以承认的。正是基于客观实存的同情，正常的

人们总是给予社会的幸福以优先的选择。 
同情具有客观实在性，但个体同情程度确实存在

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直接地与人们的想象有关。想

象又与人们的经验与经历相关，想象“若非有相应的印
象为他们现行开辟道路，都不能出现于心中”。[5](21)

个体受制于经验与经历，会产生不同的同情感受。不

过，同情感的这种差异“不在于对象本身，而在我们对
它的位置”，[3](79)因此，个体同情感的差异性并不影响

行为本身的价值。而人们对行为的道德价值的判断也

并不是基于这样一种具有差异性的特殊个体的同情，

而是基于具有普遍性的“旁观者立场”的同情。 
但是，要做出正确的善恶判断，必须坚持具有普

遍意义的善恶标准，坚持“旁观者”的普遍性立场。人
们应当矫正个体同情可能存在的差异性、特殊性，克

服情绪、情感上和知觉上的不平等性，否则，人们不

可能进行任何的思想或讨论。为此，休谟提出矫正的

两条途径，对现代伦理学发展具有重大启示意义。其

一，通过语言的规范来克服个体同情的差异性。“一般
的语言，既然是为了一般的用途而形成，就必须根据

某些更一般的观点来铸造，必须附带契合于社会的一

般利益所产生的情感的称赞或谴责的辞藻。”[3](80)语言

是交往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本身往往就包

含着谴责或赞许的情感，因此，一方面，我们对于人

们品质的判断和讨论中，必须努力克服语言中不可避

免的差异障碍，加强文化之间的沟通，使得我们的情

感变得更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另一方面，个体同情

差异性的克服要求克服语言自身的歧义性，增加其普

遍和一般性的意义。对语言进行规范，是对行为规范

的一种要求。由此，“休谟已经意识到语言对于道德能
力和道德社会构建的重要性，虽然他的阐述还显得单

薄和概略”。[6](93)其二，通过交流来克服个体同情的差

异性。同情虽然是人人具有的一种自然情感，但也会

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每个人遭遇的社会境况不同，

其所持有的立场和观点就会不同，因而造成个体同情

感的差异性。为此，休谟提出通过社交和谈话，加强

情感的交流。他说：“在社交和谈话中，情感的交流使
我们形成某种我们可据以赞成或反对种种性格和作风

的一般的不可变更的标准。”[3](80)通过交流，增进对别

人的理解，才能在双方间建立更加“活泼”的同情，从
而有利于矫正不平等的因素，坚持一种基于一般有用

性的对于恶行和德性的一般标准。交流可以增进同情，

而增进的同情反过来又促进交流的进行。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美国实用主义者查尔斯·霍顿·库利把同情不仅
作为一个人道德水准的标志，也作为一种不可缺少的

社会力量，要求人们增进自己的同情能力。[7](97)基于

同情共感，关注人类普遍幸福，增进彼此的理解，正

是现代商谈伦理学内涵的伦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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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休谟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 
理论的意义及其遭遇的困难 

 

休谟的道德同情理论直接来源于莎夫兹伯利和哈

奇逊，但后两者对同情共感的内涵及其作用机制均未

做出系统的回答与阐述。休谟论证了同情共感作为道

德基础的地位和作用，建构了较为完整的道德学说体

系。他反对同时代理性主义者“把动机过于简单化，接
近于曲解的程度”，[8](675)克服了理性主义研究的抽象

性，把经验主义的方法引入精神科学和道德领域研究，

进行道德合理性论证，更加注重丰富而充满生命力的

现实道德生活世界，克服了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

规则主义的单调和无情，指出理性在道德中的有限性，

强调情感的基础性作用，从而通过还原人性的丰富性，

使得道德更具生活气息，让人倍感亲切。 
休谟强调同情的道德基础作用，使得道德自身充

满激情，充满感染力，有利于个体获得完满的德性，

获得一种符合人的本真需求的快乐，有利于人们保持

一种对道德的敬畏。人们注意到，随着理性主义在现

代社会片面的发展，常识理性的利益算计霸权导致情

感衰落，人们追逐娱乐，寻求纯粹感官的刺激，最终

导致道德权威的丧失。[9](114)而从同情理论出发，德性

不再是冷漠的利益算计，而是充满激情的行为实践，

道德因而充满魅力。忽视或否定人自身所具有的这种

自然情感，道德就会失去生命力和权威性，“熄灭一切
对德性的火热的情和爱、抑制一切对恶行的憎和恶，

使人们完全淡漠无情地对待这些区别，道德性则不再

是一种实践性的修行，也不再具有任何规范我们生活

和行动的倾向”。[3](24) 

通过对同情共感理论的论证，休谟表达了对人类

生活方式的深刻思考。休谟承认自爱也是人性的组成

部分，但他反对夸大自爱在人类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认为把自爱作为人性基础，以个体权利为中心，必然

导致实践中人们日益陷入自我中心境地，成为彼此孤

立的“单子”式的个体，造成人际关系的淡漠。而人人
共有的同情感，表达的是对他人幸福或苦难乃至整个

人类幸福或苦难的关切，它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

往和交流。社会交往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一种本能，

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情感交流。人与人之间就应是这样

一种相互关切、充满情谊的关系。 
现代哲学人类学奠基者舍勒指出“草率地对待感

情事物和爱和恨的事物”是现代人所犯的一个过   
错，[10](56)他认为主观的情感也能把握对象关系，并对

人的生命和生存产生重大影响。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休

谟道德同情理论，是对理性与情感在道德中地位的再

思考。正如休谟指出的，理性有它的有限性，在道德

领域，我们应当重视情感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必须

看到同情作为一种情感，其自身的经验性、主观性决

定了休谟以同情为基础的道德情感理论必然遭遇理论

和实践上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以趋利

避害作为基本人性假设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同情来根

本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是不现实的；另一

方面，个体同情程度的差异性会损害同情原则的普遍

性、权威性。人人虽共有同情感，但每个个体的经验

和经历不同，个性也存在着差异，一个人在生活中常

常不可能达到对另一个人的完全理解，从而造成基于

“旁观者”立场的同情原则在道德实践中的困难。但是，
我们不能否定的是，一个理论的价值往往并不在于它

的完美性，而在于它能够给世人以启示，其理论上存

在的缺陷恰恰构成后来者理论发展的起点。实际上，

休谟的道德情感理论不仅被紧随其后的亚当·斯密直
接继承和发展，现代情感主义伦理学也把休谟作为自

己的理论溯源。 
 
注释： 
 
① 值得注意的是，休谟的“同情”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怜悯”
的同义词。怜悯往往是他人痛苦在个体内心激起的反映。怜悯

可以产生友善的行为，但这种有益和善良的感情有时却是建立

在对对方自尊心的无情打击的基础上的，被怜悯者常常觉得受

到侮辱。但在休谟的意义上，同情不同于怜悯。在休谟那里，

怜悯只是由同情产生的一种情感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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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g on the method of empiricism, Hume proved that moral derives from emotion, not from reason. 
Sympathy based on spectator makes the basis of moral, which is universal. The basic function of sympathy is reflected 
in the principle of Utility. Adhering to the spectator’s sympathy needs to rectify the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sy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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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endt departed from perspective of republicanism and made a depth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people 
living, while stricting to division labor, work and action. She also made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ublic 
sphere and private spheres, special emphasis was placed on public sphere on the real human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political values. When people give up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action, people will be “totalitarianist” to manipulate 
and use, and will become a victim of totalitarianism. Therefore, people must re-take on civic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public sphere, 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avoid recurrence of tyranny and despo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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